吉林省城镇供热协会
吉热协字（2023）7号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关于针对“继续申请增值税减免
及供热经营”等问题进行调研的通知
各会员单位、各供热企业：

由于“供热企业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”（ 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》（2021年第6号））即将到期（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），同时，为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持续开展供热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”部署，针对“供热费价格、煤炭价格上涨、超低排放政策出台等”，造成“供热企业负担过重，多数企业亏损”等问题，协会拟于9月25日-10月25日，针对上述问题开展调研工作并形成相关报告，上报省及国家相关部门，以便申请“继续延续供热企业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”及获得国家补贴。

望各会员单位及供热企业积极配合此次调研工作，并将相关情况形成报告，认真如实填写调查表，按照规定时间反馈给协会。同时要求会员单位及时认真履行会员义务，配合协会工作。非会员单位应及时与协会沟通，报团取暖，加入协会，集思广益，献计献策，共渡难关，确保冬季供热安全稳定，以及供热行业“可持续”健康发展。
1、 时间安排：
调研时间：2023年9月25日-10月25日。
二、参调单位：
吉林省城镇供热协会各会员单位、各供热企业。

三、参调要求：
调研报告、调查表及回执表，请于 10月25日前发送至省城镇供热协会邮箱（见附件）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周  波 13620780845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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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赵  彤 18643124897。
附件：1.调查表；2、回执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城镇供热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9月26日

附件1：调研表（详见电子版）；
附件2：
参调回执

	工作单位
	
	是否会员

	联系人姓名
	
	职务
	
	电话
	
	是（ ）否（ ）


注：各会员及供热企业务必填写回执，并请于2023年10月25日前，将调研表及回执传至：邮箱：19765789@qq.com，周波（微信）1362078084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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